
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函件 

 

关于公示"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征集”活动 

最终评审结果的通知 

教指委发（2018）06 号 

 

各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： 

 

经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教指委”)组织专

家工作小组严格认真的审核，现将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征集活动最

终评审（第三次）结果予以公示。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0—4 月 20 日。公示

期间，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，请向“教指委”秘书处反映（电子版请发至邮箱

edm@bnu.edu.cn）。 

  

 

 

附件： 

1、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征集终审结果公示表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0 日 

 


